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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北京晚报报道
《网友调查 30 天人肉搜索出
12 个假专家》，那位网友就
是韩建。2011 年，法制晚报
报道《医学单位副编审退休
后变身拍假广告 被网友揭
穿》，这位网友也是韩建。

2012 年，韩建还曾揭露
“ 化 糖 贴 ”虚 假 宣 传 问 题 。
“ 央 视《今 日 说 法》采 访 过
我，韩建这个名字就是当时
记者帮我取的化名。”他还
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这些
年他揭露上述假专家、虚假
医疗广告的资料。

韩建介绍，他是一名普
通工人，本职工作与医疗、药
品无关，因对虚假医疗广告

“恨之入骨”，于 2009 年开始
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扒皮”。

谈及这次对爱尔眼科的

“扒皮”，韩建说，之前他曝
光的都是假专家，近期曝光
的 这 些 都 是 真 医 生 、真 专
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专家
应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及影
响力把正确的科普信息传达
给公众，而不是为涉嫌违法
的医疗宣传站台。”

韩建还提到一件最近让
他欣慰的事。近期，他向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举报了“爱
尔眼科学霸摘镜”的相关广
告，回函提到，相关事项已
由 总 局 转 办 到 了 地 方 。 目
前，爱尔眼科医院下属多家
医疗机构已经删除了学霸代
言的广告。

“ 不 能 把 黑 手 伸 向 孩
子。”韩建发现广告中个别

“学霸”手术后，现实中依然
戴着眼镜。

韩建，何许人也？

37地市场监管部门收到
爱尔眼科涉嫌虚假宣传举报

爱尔眼科发布的角膜塑形镜临床应用大数据报告遭质疑，羊城晚报
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但暂未收到回复

针对报告中“关键数据”的
权威依据，韩建公开征集线索几
个月始终无果，遂决定向全国
37家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实名
举报当地爱尔眼科医院利用大
数据报告为“道具”，夸大角膜塑
形镜功效，涉嫌虚假宣传。

“因时间精力有限，无法举
报爱尔全部涉嫌虚假宣传的医
院。”韩建表示，目前已收到全
部 37 家市场监管部门回复。
其中，10家决定对当地爱尔眼
科医院立案，27家表示不立案。

相关部门不予立案的理由
“五花八门”——

成都市青羊区市场监管
局、渝中区市场监管局和珠海
市香洲区市场监管局等认为，
爱尔眼科已经把被举报文章
删除或者已对广告宣传内容
进行了整改。因此，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

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
和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管局等
认为，“大数据报告”不属于医疗
广告，属于新闻报道或者科普。

大理市市场监管局则把查
处违法广告的工作推给了其
他部门，表示“医疗广告建议
投诉人向卫健部门举报，卫健
部门向该局移交材料后该局
再立案查处”。

让韩建觉得蹊跷的是，多
地爱尔眼科医院能够赶在“被
举报之后，监管部门检查之
前”自行删除被举报内容。“有
些文章存续都快一年了，监管
部门检查时，突然发现内容已
经自行下架。”比如，汕头市龙
湖区市场监管局就回复称，

“根据举报人提供证据内容，
执法人员登录被举报人网页
未找到相关内容。”

韩建表示，一些回复让他
既气愤又无奈。比如，在向郑
州市二七区市场监管局举报
后，他发现郑州爱尔眼科医院
删除了相关内容。“本以为是
市场监管介入调查后，医院积
极整改删除的，没想到却等来
了‘举报内容与调查内容不
符’的回复。”韩建说。

为此，韩建专门给郑州市
二七区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
解情况。电话录音中，办案人
员表示，郑州爱尔眼科医院有

广告批文，并称审批内容和被
举报内容一致。当韩建收到办
案人员发来的批文时却发现这
是一份《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其中，除了医疗机构名称、《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诊
疗科目、接诊时间、广告发布媒
体类别、文号等信息，再无其他
内容。“我看不出来，这份批件
与爱尔眼科被举报的内容存在
一致性。”韩建说。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回
复“不立案”的市场监管部门
中，有多家肯定了爱尔眼科存
在违法事实的情况。比如，鸡
西市鸡冠区市场监管局回复，
鸡西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23 日发布的公众
号文章内容无法提供使用数
据、统计资料的真实准确性的
证明材料，涉嫌违反广告法相
关规定，举办科普发布会使用
的相关数据和统计资料无法提
供真实准确性的证明材料，涉
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
关规定。但该局认为案件疑难
复杂，申请提级管辖，鸡西市市
场监管局研判，最终“不立案”。

即使立案，10家市场监管
部 门 的 处 理 结 果 也 不 尽 相
同。有的明确爱尔眼科的“大
数据报告”为虚假广告，有的
则称“不构成虚假宣传”。

比如，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市场监管部门11月 20日回复
称，已对玉林爱尔眼科医院予
以行政处罚（玉区市监【2024】
375 号），认定玉林爱尔眼科发
布的角膜塑形镜“大数据报
告”中的“关键数据”等内容为
虚假广告，违反广告法有关规
定，罚款3000元。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部
门近日回复称，已对杭州爱尔
眼科就角膜塑形镜有效率、治
愈率宣传，以及利用特殊患者
对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作证
明、推荐的行为，作出 10万元
罚款处罚。

另有4家市场监管部门结
案反馈当地爱尔眼科医院的行
为“不构成虚假宣传”。其中，有
的称相关文章文末未推荐角膜
塑形镜的具体品牌和相关服务，
有的称违法事实不成立。对此，
韩建质疑，这些处理结果没有正
面回应是否涉嫌虚假宣传。

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举报
立不立案标准不一

“戴上一个月就能提升到
0.8，如果真能这样，效果就太
好了。”爱尔眼科的这份报告，
确实让不少家长愿意买单。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看完这份
报告后，她觉得角膜塑形镜效
果很神奇，很想带孩子去爱尔
眼科验配。

国家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
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为51.9%。据公开报
道，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眼科
连锁医疗集团，爱尔眼科的角
膜塑形镜验配量累计超100万
例。而一副角膜塑形镜以及
后续维护成本在万元以上，毛
利率可达50%以上。

韩建进一步指出，如果这
份报告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下被
广泛传播，将误导更多家长。
记者调查发现，2023 年 6月以
来，这份报告已经演化出多个
版本，在爱尔眼科医院公司下
属多家医疗机构进行传播。

比如，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总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成长有
数 塑造未来｜爱尔眼科角膜

塑形镜临床应用大数据报告
在上海发布！》，成都爱尔眼科
医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爱尔
眼科角膜塑形镜临床应用大
数据暨荣获沙利文“中国角膜
塑形镜验配量累计超 100 万”
系列认证发布会成功举办！》，
杭州爱尔眼科医院微信公众
号发布《角膜塑形镜只要戴上
就行？你想简单了！》，辽宁爱
尔眼科医院微信公众号发布
《角膜塑形镜临床应用大数据
报告——妈妈想知道的近视防
控知识，估计都在这里》，均使
用了这份报告的内容。

“不同文章的核心都是那
组‘关键数据’，有的还以这份
报告为由头，组织消费者进行
角膜塑形镜线下营销。”从韩
建出示的多份文章截图可以
看出，不少家长和孩子现场参
与了发布会。比如，鸡西爱尔
眼科医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
《成长有数 塑造未来｜鸡西
爱尔眼科 7 月 23 日角膜塑形
术临床应用大数据发布会》文
章中，配发了多位家长和孩子

现场参与活动的照片。记者
在一张照片中看到，舞台大屏
幕上打出了“新患者验配角塑
8800 元以上 8.5 折的优惠”的
活动广告。

曾在华东地区一家爱尔眼
科医院工作多年的莫依（化名）
告诉记者，从报告内容看，爱尔
眼科发布统计数据主要是为了
说明角膜塑形镜的效果好，实
际操作中的缺点只字未提。“投
诉率挺高的，因为角膜塑形镜
的验配是个系统工作，任何一
个细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效
果。有效果好的也有效果不好
的，和医生及孩子自身条件都
有关系。”莫依建议家长谨慎对
待角膜塑形镜，孩子在佩戴角
膜塑形镜过程中稍有不慎，比
如佩戴时没有洗干净手，容易
造成眼部感染。

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角膜

塑形镜消费提示或消费警示，
角膜塑形镜也被称为 OK 镜，
是一种通过直接接触眼球来
改变角膜形态的硬性透气接
触镜，主要用于矫治屈光不
正，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功
效方面，角膜塑形镜是一种

“可逆性非手术的物理矫形治
疗方法”“该产品主要是针对
希望在一天的某一时段（如游
泳和其他体育活动、社交等活
动时）不用佩戴眼镜仍能保持
较好视力的患者。”

消费提示（警示）还显示，
佩戴角膜塑形镜具有一定风
险。“由于环境、个体差异等因
素影响，即使正确使用角膜塑
形镜也仍然存在发生角膜内
皮细胞减少、巨乳头性结膜炎
等眼部疾病的风险”，因此，角
膜塑形镜的使用和销售都有
着严格的规定和监管。

是单纯科普还是广告营销?

“我已向全国37家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实名举
报当地爱尔眼科医院利用大数据报告为‘道具’，夸
大角膜塑形镜功效，涉嫌虚假宣传。”长期关注虚假
广告的韩建（化名），盯上了青少年近视防控广告。

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民生领
域广告监管专项行动，强调“依法查处近视防控类产
品虚假违法广告”，明确指出“从严处置伪造统计数
据或者科学实验数据宣传近视防控效果等虚假违法
广告”。近日，韩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针对举报，
10家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立案”，27家“不立案”。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简
称“农交会”）将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广
州举办。这是这一国家级农业展会首次落地
广州，目前已有2万名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确认
到会。

农交会为何选择落地广州？套用一句网
络用语：广州的大都市大农业还是太全面
了！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跟随农交会全媒
体记者团采风考察活动，走访广州大批现代
农业基地，了解近年来广州聚焦实施“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
工程”），走出的一条集约高效、业态多样、共
同富裕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不一样的农业发展之路

11月中下旬，广州的晚稻成熟，增城区朱
村街万亩丝苗米种植基地的稻田迎来了机械
化收割，稻浪翻腾，谷粒飘香。“现场看到这些
高科技的收割场面，比书本中描写得更壮观。”
市民廖女士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收割现场一睹
现代农业风采，其中一名小朋友如是感叹。

据增城农投集团朱村公司种植技术主管
吴俊介绍，万亩丝苗米种植基地从育秧到收
割，全程使用机械化种植，采用叶龄诊断技
术、测土配方等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
农作物产量质量。基地通过统一品种，制定
生产规程，带领种植大户标准化种植，并统一
收购、烘干、销售，在实现联农带农的基础上
保证增城丝苗米的优质高产。

这些是广州现代化都市农业发展的缩
影。广州将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强市作为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
的重要抓手，把乡村作为稀缺资源和城市功
能的重要承载地，致力提供优质农副产品。
今年以来，广州布局打造4个省级水稻绿色高
产高效示范“千亩方”，春播粮食面积约21.47
万亩，超额完成上半年播种计划；持续推进20
万亩池塘升级改造，新建 1.6 万亩、改造提升
3.26 万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等级评价连
续8年获全省第一；新增3个国家级生猪产能
调控基地，生猪出栏同比增长约51%。

与此同时，广州以调整结构为突破，实施
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造

“1+6”都市农业产业链，加快推动花卉、观赏
鱼等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花苗里的“关键技术”

要数大家案头最常见的绿植，广州红掌
不得不提。然而，红掌并不都是红色的。记
者近日走进广州花卉研究中心看到，红掌还
有白色、紫色、黑色的。

据中心负责人介绍，红掌原产于中南美
洲，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植物所引种到中
国。2000年前后，广州花卉研究中心开始引
种试种，2001年开始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育
种创新工作。经过 8 年的“驯化”，科研人员
突破花卉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于2009年
自主培育成全国首批红掌新品种“彩霞红掌”

“旭日红掌”。
记者了解到，广州花卉研究中心先后承

担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 176 项，获科技成
果奖励35项，专业类奖励205项，制订并获颁
实施国家、部、省、市级农业标准 29 项，自主
培育红掌等花卉新品种99个，获国家植物新
品种权授权25个，获欧盟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1个，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目前广州红掌盆花
产量约500万盆，种苗供应能力约4000万株，
产值2.4亿元，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农业就业。

农业品牌是都市农业业态多样化的直观
体现，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记者从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广州已先后创建
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1 个（增城区）、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1 个（增城区）、全国休
闲农业重点县2个（花都、从化）、拥有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11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36个；全国率先设立首只地方性种业基金，培
育丝苗米、迟菜心、荔枝、红掌、黄鸡、水产等

“穗”字优良种源。
此外，广州链接国际“大市场”，主动对接

RCEP，加快广州（南沙）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
验区建设，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南沙港国际冷
链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今年前三季
度，南沙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2366 亿
元，同比增长9.9%。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实习生 刘奕娴

广州：
大都市也有强农业

开栏语

今年是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加力提速推进、实现全面突
破的关键之年。近一年来，南粤大地
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干劲、攻坚克
难的韧劲、比学赶超的拼劲。千军万
马战犹酣，进击的广东如何成为一名
“多边形战士”？羊城晚报、羊城派推
出“奋力百千万 乘风破浪启新程”全
媒体系列报道，寻访广东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典型，看这些先行的县
镇村如何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
商，如何在不同的赛道上争先进位。

截至目前，韩建举报的37
家各地爱尔眼科医院中，已有
35家将被举报的内容删除。爱
尔眼科官方微博也已将 2023
年6月5日发布的《爱尔眼科角
膜塑形镜临床应用大数据报告
正式发布》文章删除。

爱尔眼科回复羊城晚报记
者称，报告发布会不涉及任何
商业行为以及指向性引导消
费，故爱尔眼科认为，活动本
质上不属于“广告”范畴。爱
尔眼科还表示，角膜塑形镜

“提高视力”的表述，在业界是
“常识”，不存在问题。在原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
三五”规划教材《接触镜学》提

到角膜塑形术，是提高裸眼视
力的一种可逆性非手术的物
理矫形治疗方法。不过，对于
相关文章删除的原因，爱尔眼
科未作出明确回复。

11 月 13 日，羊城晚报向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送采访
函，就如何看待“虚假宣传统
一认定标准”、如何评判《爱
尔眼科角膜塑形镜临床应用
大数据报告》、如何加强角膜
塑形镜广告宣传监管等问题
进行发问。该局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有回复的话，会与本
报 联 系 ，至 于 多 久 ，不 太 确
定。截至发稿前，记者未收
到该局回复。

爱尔眼科删帖删文
但声称不存在问题

报告有关内容

兰州爱尔眼科医院公众号
推文引用的报告内容

爱尔眼科订阅号 2023 年 6 月 5 日发布的角膜塑形
镜大数据报告推文

1

2

3

4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的花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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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4 日，爱尔眼
科在长沙举行发布会，现场公
布《爱尔眼科角膜塑形镜临床
应用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翌日，爱尔眼科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指出，上述报告是国
内第一份角膜塑形镜大数据
报告，首次对应用人群特点与
应用效果进行科学梳理和解
读。报告抽样选取 2014 年至
2022 年在爱尔眼科集团各医
院验配角膜塑形镜的人群，样
本覆盖中国30个省份，样本量
达237736例。

报告给出了一组“关键数
据”：低度近视人群（0-300 度
之 间）配 戴 角 膜 塑 形 镜 后 ，
95.1%的患者在使用 1 个月后
视力可提升至 0.8 及以上；即
使是中度的近视人群（300-600
度之间），在配戴角膜塑形镜1
个月后，也有 86.7%的患者裸
眼视力可提高至 0.8 及以上，
且尽早使用角膜塑形镜将减
少青少年发展为高度近视的
风险。在爱尔眼科集团验配
角膜塑形镜，角膜感染的发生
率被稳定地控制在 0.21‰以
下，安全性高于文献报道的国
际平均水平。

多位专家参与了此次发布
会。其中，国际角膜接触镜学
会亚洲分会荣誉主席、北京大
学原医学部眼视光学研究中
心主任谢某英进行远程连线
致辞；世界卫生组织（WHO）
近视防控计划全球专家组成
员、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
士生导师蓝某忠现场解读了
大数据报告；中国健康管理协
会接触镜安全监控与视觉健
康专委会秘书长、国际角膜塑
形学会考试委员会委员郭某
介绍《角膜塑形镜在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中的应用》；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宣
传团成员、中南大学爱尔眼科
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某宽介绍
爱尔眼科角膜塑形镜个性化
验配优势。

这样一份由国内知名眼科
上市公司发布并得到多位专
家“捧场”的“权威”报告，在韩
建眼中却疑点重重。

韩建首先认为，报告“关
键数据”真实性存疑。今年 5
月，韩建在网上发布了“自费
10 万元悬赏报告中宣传角膜
塑形镜功效的可信证据”的帖
子。他强调，证据须同时满足
两点：一是有正规临床研究立
项并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的数据。二是有国家卫健部
门认可疗效的证据。“在发布
悬赏令时，我曾通过微博@‘爱
尔关怀’和‘爱尔眼科医院’。”
韩建说，悬赏令发出后，至今
没人能够提供符合要求的可
靠证据。

韩建认为，参会专家的身
份充满“爱尔”元素，报告公信
力也存疑。比如，蓝某忠、杨

某宽的公开头衔都是中南大
学 爱 尔 眼 科 学 院 博 士 生 导
师。谢某英和郭某虽然表面
上与爱尔眼科无关，但是谢某
英以专家身份出现在北京爱
尔远程视觉的官网上，郭某以
专家身份出现在爱尔眼科官
网上。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
中南大学官网并没有查询到

“爱尔眼科学院”有关信息。
记者拨打校方电话，工作人
员表示，中南大学并没有这
样的二级学院，也查询不到
联系方式。“很奇怪，通过搜
索引擎却能搜到它，但网站
上也没有联系方式。”这位工
作人员说。

中南大学还通过邮件提示
记者向湘雅医学院办公室咨
询 有 关“ 爱 尔 眼 科 学 院 ”信
息。不过，湘雅医学院工作人
员直言，爱尔眼科学院也与湘
雅医学院没有关系，不隶属于
该学院，并让记者直接与爱尔
眼科医院联系咨询。

韩建还认为，上述报告内
容以及举行相关发布会的行
为或涉嫌违法。

“……视力可提升至0.8及
以上……”韩建质疑，这些“关
键数据”体现了角膜塑形镜的

“有效率”。根据广告法，医
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
含有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的内容。

韩建表示，目前没有发现
任何权威证据能证明这些“关
键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以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
告。包括使用虚构、伪造或者
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
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
信息作证明材料的。

今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组织开展民生领域广告
监管专项行动，强调“依法查
处近视防控类产品虚假违法
广告”，明确指出“从严处置伪
造统计数据或者科学实验数
据宣传近视防控效果等虚假
违法广告”。

“爱尔眼科作为一家医疗
机构、角膜塑形镜（术）作为
一项医疗服务，对相关内容
的宣传应该遵守法律法规。”
韩建还引用《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关于医疗广告的定义
解释说，医疗广告是指利用
各种媒介或者形式直接或间
接介绍医疗机构或医疗服务
的广告，“所以，我不认可这
份报告是新闻宣传或是科普
的说法。”

此外，专家的“站台”行
为，或涉嫌违反《医疗广告管
理办法》第七条有关内容，即
医疗广告的表现形式不得包
含利用卫生技术人员、医学教
育科研机构及人员的名义、形
象作证明的情形。

是“权威”报告还是问题报告？


